
附件5：
不予合同备案通知书
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经核实，你公司申报的以下商品住房，按照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1〕1号）文件及我市住房限购政策规定，不符合住房限购政策，不予办理合同备案手续。现将申请备案资料退回你公司。请你公司于三个工作日内，持本通知到武汉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办理网上签约注销手续。附《商品住房合同不予备案清单》。

商品住房合同不予备案清单

	序号
	购房人
	房屋座落
	建筑面积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（合同备案管理部门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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